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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議書 

申訴人：OOO    女   民國 OO年 OO月 OO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OOOOOOOOOO 

服務學校及職稱：新竹市 O區 OO國民 O學 教師 

聯絡處所：新竹 OOOOOOO街 OO號 OO樓 

原措施學校：新竹市 O區 OO國民 O學 

 

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以「對於教學偶發事件之處理有明顯失職，致損害加重」為由，遭記

過一次。爰向本會提起申訴乙案。本會評議決定如下： 

 

主文 

申訴有理由。原處分應予撤銷，原措施學校應另為適法之處置。 

事實 

一、 緣申訴人（OOO教師）為新竹市 O區 OO國小 (以下簡稱「原措施學校」) 教

師。原措施學校因申訴人對於教學偶發事件之處理有明顯失職，致損害加重，違反「公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核記申訴人記過一次。申訴

人不服，爰於 110年 OO月 OO日向本會提起申訴。 

 

二、 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 

（一） 事件經過：110年 OO月 OO日 11:40申訴人上體育課時，發生 O生跌倒受傷事

件。12:40由家長接回休息及就醫。15:30家長來電告知學校 O生左小腿骨折。學務主

任立即找該班導師及申訴人、護理師詢問事件發生經過，並彙整了解事件的訊息。110

年 OO月 OO日校長以 Line通話告訴申訴人，已暫時請人安撫好家長，且要大家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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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是否有家長貼文，學務主任並傳訊息通知申訴人 OO月 OO日到校長室向家長說明

事件發生經過及處理流程。OO月 OO日 13:30 O生家長到校了解事件發生經過及處理

流程，會議中家長要求更換 OOO老師(申訴人)及在全校教師晨會時宣導處理意外的

SOP流程，並要求看監視器影像，因畫面無聲音只有影像，家長認為申訴人在第一時間

沒有通報學校立即送醫救治而導致學生發生骨折。看完監視器影像，家長揚言提告過失

傷害。當日傍晚校長傳訊息告知，家長揚言要 PO爆料公社。OO月 OO日召開本事件

第一次考核會議，申訴人詳述事件發生時當下的處置及後續安頓其他學生等過程，考核

會認定申訴人處理過程並無過失，核定不予處分，校長不同意考核會初核結果，要求復

議，但並未敘明理由；OO月 OO日召開第二次考核會議，申訴人再次說明事件之處置

過程，並回答考核委員之提問，考核會決議變更初核結果，更改為記申誡一次。OO月

OO日校長通知申訴人到校長室，說明這次事件考核會復議的結果，恐難撫平家長之怒

火，且倘若家長之火不熄，屆時轉移成不適任教師案件，對申訴人勢更為不利，校長因

此逕予考核為記過一次。至 OO月 OO日校長傳訊息告知申訴人，家長的部分暫時處理

好了。OO月 OO日申訴人簽領獎懲通知，故申訴人呈簽申請調閱考核會議紀錄及調查

報告內容等相關資料，人事主任回覆申訴人以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文件

乙份為由，拒絕提供調閱；OO月 OO日申訴人再次申請調閱上開資料，學校以正式函

文回覆，再次拒絕提供調閱。事件發生至今，申訴人還是有持續與家長聯繫，關心學生

恢復情形。 

（二） O生於申訴人課程當中受傷，屬意外事件，並非因申訴人之不當指令或錯誤引導所

致，且在發生事件當時，依現場 O生受傷後之狀態判斷，並兼顧安頓全班其他學生的

考量下做即刻之處理，首先請 O生待原地不動並委請一位同學 O生陪伴，申訴人先將

其餘學生帶回教室，再折返去看顧 O生，並陪同至健康中心冰敷安撫情緒再護送回教

室，申訴人並無漠視學生受傷而置之不理的情形；家長所指控，申訴人並未將 O生立

即送醫，致使其骨折加劇，是為導果為因。在客觀上，O生受傷之狀態反應的確無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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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場可立即判定為骨折，且經本校護理師第一時間之醫護處置亦未能判定為骨折，是家

長送醫經 X光儀器確認後才得知為骨折，故依此來歸究於申訴人，實有失公允。 

（三） 原措施學校考核會初核結果為不予處分，惟經校長覆核要求復議乃至逕予考核，皆

未有充分之理由敘明，全然為平息家長怒火，受制於家長以在爆料公社媒體平台 PO文

所脅迫；再者，本案之事體欠缺公正單位調查還原事實，考核會討論之所依，僅來自家

長 Line文字截圖以及監視影像片斷拼湊，依此核定申訴人記過之處分，實為牽強薄

弱。 

（四） 申訴人對於考核結果之原由以及調查報告之內容向學校提出調閱之申請，校方皆以

若干原因拒絕。行政程序法第 46條：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抄

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因此，

申訴人在本案程序上有明顯遭受到不公平之對待。 

（五） 本案處分依據「公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對偶發事

件之處理有明顯失職，致損害加重記過一次。申訴人於上開說明中表示，在事件發生後

便立即依當時狀況積極處理，原措施學校卻以明顯失職為由，致損害加重為果做為處分

之據，其處分比例過重，足可立見。 

 

三、 原措施學校之說明略以： 

（一） 有關本校就 110年 OO月 OO日當日所發生事件說明如下： 

1、 學生 OOO(本校一年七班學生，簡稱 O生)於申訴人之體育課之課堂上受傷，期間

有 4名學生(A、B、C、D 生)共 5次告知申訴人 O生受傷，其中第 4次申訴人回答 C

生：她跌倒是她的事，妳先回去，第 5次 D生向申訴人說 O生哭了，申訴人走過去看

O生。(詳如 OOOO訪談記錄)。申訴人走過去詢問 O生受傷情形，惟申訴人僅口頭詢

問，未蹲下身及彎腰靠近審視學生受傷部位，給予立即性處理。隨後申訴人帶隊離

開，離開前仍未靠近 O生審視傷勢，逕行帶其他學生回教室。O生在同學的牽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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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骨折傷勢嚴重已無法順利行走，走一步即跌倒，邊走邊跌倒的狀態上到一樓，恐有

使原有傷勢加劇之可能性，全程皆有影片佐證。 

2、 申訴人自述她要快快帶全班孩子回去，再趕過去看受傷的學生，另提到全班回教室

後，立即轉知有學生受傷，要趕緊去看她，全班請導師幫忙看著。惟經查本校第二次

教師成績考核會議中，申訴人自述帶全班回到班上後，即回到 OO館地下一樓，發現

O生與陪伴的同學已不在現場，且燈已關閉。申訴人復於本校第三次教師成績考核會

議中表示，前一次說明有誤，她在幼圖遇到陪同學生，陪同學生告知 O生在健康中

心，申訴人才去健康中心。惟經查証影片及學生訪談記錄表後，申訴人帶隊回到教

室，至鐘響後才離開一年七班，與申訴人自述事實不符合 。 

    綜合上述，當 O生發生事件，遲至學生第 5次告知，申訴人才走過去關心 O生傷

勢，且未靠近檢視學生傷勢，錯失立即處理的時效性。帶隊回教室前仍無親自檢視學生

受傷情形，逕自帶隊離開。未明確告知學生就地等待，讓學生邊走邊跌倒，恐造成傷勢

加重。申訴人為資深體育教師應在第一時間即時處理與關心 O生。此外，O生為一年級

的學生，本就無法以清楚的言語表達受傷經過及說明傷痛，亦難以有自我判斷能力認定

應原地等待或前去健康中心，申訴人請 O生自行視情況前往保健室，明顯失當。對於學

生發生意外受傷，申訴人應以各種應變方法處理 O生受傷問題，而非讓另一位小一同學

陪同 O生一跛一拐地走到健康中心，加劇了凃生的腳傷和腳痛，確實有明顯失職。  

（二） 本案於110年 O月 OO日訪談案發事件之學生(A、B、C、D生為向老師反映 O生受

傷學生，E生為攙扶 O生之學生)，召開109學年度第2次及第3次成績考核委員會議

討論，會議皆有申訴人出席陳述意見，全案並佐以監視器畫面並經充分討論釐清案

情，非申訴人所揣測僅由家長 Line文字截圖及監視影像片段來予以懲處。 

（三） 經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14條規定，考核會完成初核，

應報請校長覆核，校長對初核結果有不同意見時，應敘明理由交回復議，對復議結

果仍不同意時，得變更之。本案經110年 OO月 OO日召開109學年度第2次教師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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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委員會議，經校長覆核後敘明理由交回考評會復議，復於110年 OO月 OO日召

開109學年度第3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並對復議結果予以變更，皆屬校長之權

責，符合規定。 

（四） 教師成績考核會議記錄非可公開之會議紀錄，依據行政程序法第46條第2項第1款及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規定，行政機關做成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

備文件不提供閱覽，考核會議記錄屬內部簽呈，為決策過程之內部溝通資訊，無法

公開，前於110年 OO月 OO日竹 O人字第 OOOOOOOO號函復申訴人在案。 

    綜上所述，本案係屬學生受傷事件之突發狀況，學童於課堂中受傷，過程處理失當，確

實未得到妥善處置，本校維持記過一次之懲處。 

 

理由： 

一、 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教師之平時考核，應

隨時根據具體事實，詳加記錄，如有合於獎懲標準之事蹟，並應予以獎勵或懲處。獎

勵分嘉獎、記功、記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其規定如下：……四、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記過：……（四）對偶發事件之處理有明顯失職，致損害加重。……

（餘略）」；第8條第1項規定：「辦理教師成績考核，高級中等學校應組成考核會；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應組成考核委員會（以下併稱考核會），其任務如下：一、學校

教師年終成績考核、另予成績考核及平時考核獎懲之初核或核議事項。二、其他有關

考核之核議事項及校長交議考核事項。」學校教師成績考核為高度屬人性事項之判

斷，若原措施學校於考核過程中有：（一）基於錯誤之事實而為決定；（二）未能遵

守一般公認之評價標準；（三）基於考量不相干情事而為決定；（四）未能遵守程序

規定；（五）違反平等原則等違誤情形，原措施機關之判斷餘地，本會自得予以撤

銷，合先敘明。 

二、 次按上開考核辦法第14條規定：「成績考核委員會完成初核，應報請校長覆核，校長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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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核結果有不同意見時，應敘明理由交回復議，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得變更之。

校長為前項變更時，應於考核案內註明事實及理由。」究卷附資料，原措施學校109學

年度成績考核委員會，前後經過兩次會議討論，第1次於110年 OO月 OO日召開，決

議通過不予懲處申訴人，並據此陳報，然原措施校長裁示要求重新調查，並退回復

議。原措施學校於110年 OO月 OO日再度召開成績考核委員會，更改初核並以「處理

失當」決議懲處申訴人申誡一次；然原措施學校校長最終以「對於教學偶發事件之處

理有明顯失職，致損害加重。」逕自對復議結果予以變更，加重懲處申訴人記過一

次，卻未見卷附資料註明變更考核之事實與理由，依前開規定，其程序難謂恰當。校

長對於成績考核委員會之初核結果固有權變更之；然參酌行政程序法第6條、第9條規

定之精神，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及應於當事人有

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其平等原則及注意當事人有利及不利原則制度之設計，

係為確保公務員之決定或裁判之公正性，況公正作為義務應是最低正當程序要求。是

以，校長對於申訴人之成績考核變更，與應踐行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尚屬有間。原措

施學校對申訴人之懲處，此項判斷餘地顯有「未能遵守法定程序規定」之違誤情形，

其所作成之考核結果，應予撤銷。 

三、 本案源以原措施學校認為申訴人上體育課中途學生受傷，處理不當以致損害加重，據

此懲處申訴人記過一次。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

據，不受當事人主張約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然本會審閱相關資

料，OO月 OO日第一次考核會議記錄中，委員們審視校內監視器影片(影片並無聲

音)，申訴人在過程中有關心學生傷勢，也有請同學陪伴，帶全班學生回教室後也有趕

回健康中心並送受傷學生回教室，並非對受傷孩子不聞不問，據此初核不懲處申訴

人。而原措施學校校長退回初核，要求復議並重新調查：「（一）當下受傷時，學生告

知老師後之對話。（二）老師對受傷學生的口頭告知內容。（三）老師帶隊回教室時對

留下二位學生之對話內容。（四）老師是否有先到 OO館地下一樓確認學生。」校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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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代表於 OO月 OO日詢問該班學生，離 OO月 OO日事發已過一週，一年級的學生記

憶是否無誤？陳述是否合理？是否有被引導回答之疑？原措施學校所提出的學生訪談

記錄亦看不出申訴人應有作為而不為；再者，該生至健康中心後，原措施學校護理師

第一時間檢傷判斷亦未判定該生為骨折，也未將該生留置健康中心觀察或致電家長或

立即送醫，而是同意申訴人送該生先回班上，此舉顯示有醫療專業的護理師都無法判

定學生受傷程度，何以要求身為體育老師的申訴人，能準確判斷學生傷勢？原措施學

校對於學生受傷亦無明確標準流程可依循，更難謂申訴人處理事件有誤判或失當之

處。原措施學校 OO月 OO日第二次考核會以申訴人處理學生受傷不夠積極、判斷學

生受傷程度失誤，以處理失當處以申誡一次，原措施學校校長更對復議結果予以變更

為記過一次，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其裁量是否適當？均有再斟酌之處。 

四、 據上論結，本件程序及實質均罹有瑕疵，故本申訴案為有理由，原措施學校應依本評

議書之意旨，另為適法之處置。依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24條之規

定，爰決定如主文。   

 

               主   席    O    O   O 

 

附註:如不服本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組識及評議準則第九條規定提起再申訴。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OO 月  OO 日 


